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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9C_9F_c51_577984.htm 第一条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土地估价行业的自律与监督，提高服

务质量，维护市场秩序和土地估价师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土地估价师

实行注册制度。在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执业的土地估价师应按

本办法进行注册,取得土地估价师注册编号。 中国土地估价师

协会统一制定注册编号规则。 注册土地估价师可签署具有法

律效力的土地估价报告。未经注册的土地估价师，不得以注

册土地估价师的名义从事土地估价中介业务。 第三条 土地估

价师注册由土地估价行业协会负责办理，全国的注册土地估

价师名单及相应执业情况向社会公布，提供社会查询。 第四

条 注册土地估价师只能在一个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执业。 第五

条 土地估价师注册按以下程序办理。 1、土地估价师注册由

土地评估机构将注册申请人申请材料报工商注册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土地估价行业协会。 2、省、自治区、直辖市

土地估价行业协会对申请注册材料进行审查并按编号规则进

行编号，将符合注册条件的报送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备案汇

总。 3、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将注册土地估价师名单报国土

资源部后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土地估价师申请注册需提交以

下材料。 1、土地估价师注册(变更)申请表； 2、《土地估价

师资格证书》； 3、身份证； 4、所在机构聘用申请人的劳动

合同； 5、人事档案管理证明； 6、社会保险缴纳凭证； 7、



土地估价师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8、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七条 土地估价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注册手续。

1、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2、不在土地评估中介机构

执业的； 3、因受劳动教养、刑事处罚，自处罚执行完毕之

日起不满三年的； 4、因在土地估价或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

受到撤职以上行政处分，自处罚、处分之日起不满二年的；

5、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注册土地估价师发生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在30日内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估价行

业协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1、变换从业单位的； 2、所在评

估机构合并、分立的. 3、所在评估机构名称、地址等登记内

容发生变更的； 4、其他应该变更注册的情形。 注册土地估

价师因特殊情况确实无法在规定时间内亲自办理变更注册手

续的，可由他人代办，但需出具注册土地估价师的委托代办

书。 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估价行业协会应将土地估价师

注册变更情况报送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变更情况向社会公

布。 第九条 注册土地估价师年内情况与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年

检材料同时报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估价行业协会

负责办理，年检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注册土地估价师在

执业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销其注册。 1、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的； 2、土地估价师主动提出不再从事涉及土地评估

中介业务的； 3、连续两年未通过年检的； 4、违反本规定弄

虚作假进行注册的； 5、受刑事处罚的； 6、违反其他自律规

定的。 被注销注册的土地估价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土

地估价行业协会报送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注销情况向社会

公布。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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